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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

金融策略性合作協議

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宣佈，本公司與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新塘支行（「銀行」）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

七日訂立一份金融策略性合作協議（「協議」），自簽訂協議日期起計三年期內有效。根據協

議，銀行將在相關法規、法律及財務政策允許的情況下以及根據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及信

貸政策向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務。金融服務將包括（但不限於）協議內所詳述的一系列銀行及

金融服務，特別是向本集團提供每年相等於人民幣 20億元（人民幣 2,000,000,000元）的擬定

最高貸款融資（「貸款融資」），惟實際融資金額須待銀行批准。銀行將根據本公司就其日常

營運的財務需要提供貸款融資，而本集團將動用於（其中包括）收購固定資產、營運資金、

買賣、併購、賬單、擔保及其他資金。提供貸款融資須受限於政府行業政策，以及銀行的

信貸政策及條款。有關任何上述融資的正式貸款協議將於銀行履行其內部盡職審查及審批

程序後由各訂約方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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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銀行向本集團提供金融服務，倘銀行向本公司提供的條款與其他銀行向本公司提供的

條款相同，本公司同意根據協議視銀行為其長期策略性夥伴以及其不同業務的首選主要往

來銀行。

協議僅載列各訂約方協定的合作原則。銀行向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務的進一步條款（包括各

訂約方的權利及責任）將載於各訂約方於日後訂立的獨立協議╱合約內。

由於本集團可利用來自銀行的財務支持作本集團的未來發展及營運，董事會認為訂立協議

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徐湛滔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本公告載列的中文名稱之英文翻譯僅為提供資料之用，不應視作該名稱之官方英文翻譯。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徐湛滔先生、盧已立先生、徐炬文先生、徐樹標先生及徐子滔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林家威先生、廖榕就先生及許振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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